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会议

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6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

146,900,9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7.425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23,

100,4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27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所持股份总

数为323,800,4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15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所持股份总数为37,

523,6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2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所持股份总

数为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所持股份总数

为37,523,5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28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许华律师、陈文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02,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2%；反对848,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0%；弃权3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25,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73%；反

对8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7%；弃权3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19%。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7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98,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9%；反

对7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7%；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4%。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629,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3%；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98,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6%；反

对62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8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775,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对714,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3%；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98,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16%；反

对7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47%；弃权4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4%。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5,942,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4%；反对95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565,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64%；反

对9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34,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7%；反对732,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57,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913%；反

对7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21%；弃权1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6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2021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57,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7%；反对794,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80,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26%；反

对7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73%；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9,848,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3%；反

对72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748,245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336%；反对726,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64%；弃权48,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8%。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获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15,378,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17%；反对31,

37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15%；弃权1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01,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938%；反对

31,376,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6179%；弃权1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8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6,010,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890,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633,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74%反对

8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7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华律师、陈文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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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通知于2022年5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

上午以通讯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

事3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占正奉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2022年5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为进一步明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公司编制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鹰

国际控股股份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

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浙江泰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实业” ）已于2022年5月16日完成了设立

登记核准，公司拟与泰欣实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之

补充协议》，约定泰欣实业作为认购人，享有原《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

同》项下权利及义务，泰盛实业不再享有、承担原认购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责任和义

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0)。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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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山鹰国际办公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4,853,5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56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吴明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并表决。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傅肖宁

先生、刘贞妮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做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严大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872,623 98.5360 18,930,517 1.3869 1,050,400 0.0771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676,023 98.5216 19,131,917 1.4017 1,045,600 0.0767

2.02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872,623 98.5360 18,899,517 1.3847 1,081,400 0.0793

2.03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920,723 98.5395 18,895,517 1.3844 1,037,300 0.0761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885,623 98.5369 18,899,617 1.3847 1,068,300 0.0784

2.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950,423 98.5417 18,929,817 1.3869 973,300 0.0714

2.06�议案名称：向本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5,121,223 98.5542 19,217,417 1.4080 514,900 0.0378

2.07�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601,023 98.5161 19,439,017 1.4242 813,500 0.0597

2.08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850,823 98.5344 19,186,517 1.4057 816,200 0.0599

2.09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621,923 98.5176 19,182,717 1.4054 1,048,900 0.077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4,594,723 98.5156 19,228,717 1.4088 1,030,100 0.07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

37,908,519 65.4843 18,930,517 32.7011 1,050,400 1.8146

2.01 发行规模 37,711,919 65.1447 19,131,917 33.0490 1,045,600 1.8063

2.02 债券期限及品种 37,908,519 65.4843 18,899,517 32.6476 1,081,400 1.8681

2.03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37,956,619 65.5674 18,895,517 32.6406 1,037,300 1.7920

2.04 发行方式 37,921,519 65.5068 18,899,617 32.6477 1,068,300 1.8455

2.05 募集资金用途 37,986,319 65.6187 18,929,817 32.6999 973,300 1.6814

2.06 向本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38,157,119 65.9137 19,217,417 33.1967 514,900 0.8896

2.07 担保安排 37,636,919 65.0151 19,439,017 33.5795 813,500 1.4054

2.08 偿债保障措施 37,886,719 65.4466 19,186,517 33.1433 816,200 1.4101

2.09 决议的有效期 37,657,819 65.0512 19,182,717 33.1368 1,048,900 1.812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

案》

37,630,619 65.0042 19,228,717 33.2162 1,030,100 1.77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3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 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肖宁先生、刘贞妮女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鹰国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股票简称：山鹰国际 股票代码：600567� � � �公告编号：临2022-056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110047

债券简称：鹰19转债 债券代码：11006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5月1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会议于

2022年5月20日以通讯的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6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6人，公司董事长吴明武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2022年5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为进一步明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公司编制了《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就本议

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兼总裁吴明武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

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浙江泰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实业” ）已于2022年5月16日完成了设立

登记核准，公司拟与泰欣实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之

补充协议》，约定泰欣实业作为认购人，享有原《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

认购合同》项下权利及义务，泰盛实业不再享有、承担原认购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责

任和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就本

议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兼总裁吴明武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2年6月6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2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下列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6.�《相关主体关于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的议

案》

7.�《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9.�《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0.�《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具体内容刊登于2022年5月21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公告编号：2022-058)。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67� � � �证券简称：山鹰国际 公告编号：2022-058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6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山鹰国际办公大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6日

至2022年6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5 发行股票的数量 √

2.06 限售期安排 √

2.07 上市地点 √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

6

相关主体关于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

9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10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刊登于 2022�年5月9日和2022� 年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

cn）（公告编号：临 2022-044、临 2022-045、临 2022-056、临 2022-057）。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至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6、议案8-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67 山鹰国际 2022/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

围内行使表决权。 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出示本人身

份证或其 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持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 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

券 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

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会人员身

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现场登记时间：2022年6月5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00-4:00

登记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山鹰国际办公大楼。

六、 其他事项

（一）公司鼓励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拟现场参会的股东及

代理人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安徽省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严大林、黄烨

联系电话：021-62376587� �传真：021-62376799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四）《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股票的数量

2.06 限售期安排

2.07 上市地点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

稿）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6

相关主体关于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980� � �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2-028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主持人：袁剑敏董事长。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区五区19栋二楼会议

室。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 代表股份95,

084,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13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5,0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07%。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83,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5％。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16人，代表股份84,4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 代表股份83,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25％。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0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

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8626%；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081%；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0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

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8626%；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081%；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5,0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

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8626%；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081%；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0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

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8626%；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081%；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0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

反对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8626%；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081%；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5,0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

反对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9100%；反对1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9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0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5%；

反对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弃权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0806%；反对1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900%；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江律师和李世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形

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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